
浙江琦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民资产”）：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

资产”）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替琦民资产垫付了人民币壹仟

玖佰伍拾叁万元整。琦民资产至今未与浙商资产联系，也

未予偿还任何款项。

浙商资产现公告要求琦民资产，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商资产履行支付全部代垫款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等全部款项的义务。若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方式：周经理，1825858696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0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催收公告

江苏华全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舟仲（2023）第5号申请人江苏昊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华全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以其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
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 日内。本案定于 2023 年 5
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
道合兴路 31-35 号中昌国际大厦 26 楼 2612 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20日

公告

本人李金勇不慎遗失浙江省司法厅单位核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专业：法医，证号：330521082004，
声明作废。 李金勇

2023年3月20日

遗失声明
王丽君遗失警官证，身份证号 330402198009070628，

警号3328122，声明作废。
王丽君

2023年3月20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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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2）浙0106民初9616号

叶建新：本院受理原告项新芳与被告叶建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
民初9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叶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项新芳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自2022年10月19日起以实际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41号
陈见社（公民身份号码：3403211986****7318）：

本院受理的原告汤家胜诉被告陈见社、宁波保利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2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65号
宁波长株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城市

广场第四届业主委员会、易顺才（公民身份号码：
4302191977****0712）：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龙腾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长株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城市广场第四届业主委员会、易顺才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26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982号
靳明（公民身份号码3701241974****7512）：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江萍与被告陈幼波、第三人靳明、张素
芹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2023年4月25日9时00
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795号
许丰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许丰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87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许丰田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剩余租金187490元，并支付以剩余租金187490元
为基数，自2020年9月23日起至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
的利息损失；二、被告许丰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050元，减半
收取2025元，由被告许丰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138号
闻立军：本院受理段秀芹与闻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
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闻立军于
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还段秀芹借款300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6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
3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闻立军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65号
阮氏雪娥：本院受理原告吕定芳与被告阮氏雪娥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5民初4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23号
杜运虎（公民身份号码：3421011982****741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杜运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6民初5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杜运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偿款357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
杜运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020号
郭士保（3411811983****5618）：本院受理原告

高付梅与被告郭士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1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计算利息。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5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076号
金向峰（3307241975****5432）：本院受理原告

孟超与被告金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
告借款12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22日起至款项实际
履行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损失

（暂算至2022年12月21日的利息共计504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5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111号
江阴市远璟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新涛

三美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珺飞工艺品有限公司、被告
江阴市远璟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两被告
承担双倍返还原告支付的产品订购定金20万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12666.67元的连带责任（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计算自2021年
5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暂算至2022年9月7日）；二、本案
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5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9号
冯来民：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先洪与被告冯来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12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678号
崔友琪、王峰：原告宁波市鄞州松林轻钢结构有限公

司与被告崔友琪、王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浙
0212民初1467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1133号
杨经生：本院受理原告刘中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2023）浙0213民初1133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45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容：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3年5月10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875号
汤福东（公民身份号码：36070219******2536）：

原告朱建江与被告汤福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款项223300
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5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60号
覃全刚:本院受理原告李荣诉被告覃全刚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896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50号
开化县涌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屠喜忠：本院受理

的原告陈静与被告宁波世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化
县涌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屠喜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22日9
时30分在本院坎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84号
朱文英：本院受理原告罗君达与被告朱文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朱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罗君达货款9600元，并赔偿该款自
2023年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835号
黎开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
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1183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原告杭
州金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代偿款17936.77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3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
率14.6%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支付原告杭州金晨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
且原告杭州金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黎开明提
供 抵 押 的 车 牌 号 为 浙 B5L507、车 架 号 为 LS-
VNB418XH2071974的大众汽车在17936.77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349元，由你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34号
重庆欣宝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刘强、张顺丽：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瑞鑫光学薄膜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欣宝
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刘强、张顺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90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欣宝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
告宁波瑞鑫光学薄膜有
限公司货款404871.22
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支
付自2022年7月1日起
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重庆欣宝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瑞鑫光学薄膜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0000元、保全申请费
2604元、保全担保费2000元，合计14604元；三、被告刘强、
张顺丽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中被告重庆欣宝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受理费7553元，
由被告重庆欣宝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刘强、张顺丽负担，
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瑞鑫光学薄膜有限公
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792号之一
夏建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夏建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879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夏建胜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
司赔偿款31257.1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1257.16元
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1元，公告费650元（公告费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夏建
胜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939号

于学林：本院受理原告张乐诉被告于学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11民初
49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归还原告张乐借款19500
元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4538号

朱亮: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县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告朱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兹公告送达
(2022)浙0424民初4538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
朱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海盐县祥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149323.54元、律师代理费
2500元及公告费65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生效。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1506号

杭州星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朱强诉你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只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小额诉讼转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
一、确认原、被告间的《代运营合作协议》已于2022年11月
29日解除;二、被告退回原告服务费50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6
日14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483号

俞鑫恺：本院受理原告李佳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1）由你归还原告本金1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
息1460元（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2月2日暂算至2023
年2月1日，此后利息按上述标准从2023年2月2日计算
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5
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请准时
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81号

谭宪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三虎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谭宪
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陈三虎货款43000元
及利息损失(以43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2月8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止);二、驳回原告陈三虎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72号

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本院受理的原告洪秀青、黄超
嫦与你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4472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如下:一、解除原告洪秀青、黄超嫦与被告浦江零五一九
健身馆于2020年6月10日签订的《私教课程协议》；二、限
被告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
还原告洪秀青、黄超嫦剩余服务费用14840元;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15号
黄余庆、黄俊鹏：本院受理原告周昀诉被告黄余庆、

黄俊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3年5月10日0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62号

江至正（公民身份证号码：331021198203212659）：
本院受理原告施昔东与被告江至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4290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将
定于2023年5月15日9时4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4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842号

王茂全,住浙江省兰溪市上华街道里宅村下余248
号: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杭与被告王茂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由于被告王茂全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一、判令由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26000元，并赔偿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2022年5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
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3年5月17日
09时0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921民初285号
干则良：本院受理原告余定三诉被告干则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现住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921民初28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及文书上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次日起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30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衢
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
加庭审，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855号

林本学：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855号原告王
瑜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23年5月4日)。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你
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
开始按年化6%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5月5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180号

陈方桂、夏春莲:：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180
号原告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你们为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5
月4日)。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代偿款
155041.23元;2.判令被告一支付利息损失22823.34元
(利息损失自原告代偿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暂计算至2023年2月14
日，之后的利息损失以代偿款155041.23元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所有
的车架号为WDDSJ4GB1FN09492的梅赛德斯奔驰牌
汽车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一承担律师费
2000元、差旅费2000元;5.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共
同还款责任;6.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5
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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